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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77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5_B8_82_E6_c65_177368.htm 市教委昨天向本市各

民办高校转发教育部关于《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

》。根据规定，民办高校招收学历教育学生的，必须严格执

行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，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和程序招收学生

。 根据规定，未列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当年公布的具有学

历教育招生资格学校名单的民办高校，不得招收学历教育学

生。民办高校自行招收的学生为非学历教育学生，学校对其

发放“学习通知书”，须明确学习形式、学习年限、取得学

习证书办法等。 民办高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必须写明学校名称

、办学地点、办学性质、招生类型、学历层次、学习年限、

收费项目和标准、退费办法、招生人数、证书类别和颁发办

法等。民办高校应当依法将招生简章和广告报审批机关或其

委托的机关备案。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必须与备案的内容

相一致。未经备案的招生简章和广告不得发布。 民办高校校

长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，具有10年以上从事高等教

育管理经历，年龄不超过70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